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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公共预算与福利彩票公益金
资助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参考提纲）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立项情况：巴民发[2023]113号《关于提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的通知》文件要求，设立所提交的文件、材料符合相关要求
2、实施主体：磴口县民政局
3、项目资金：儿童福利金50万元。
4、主要内容：为3名孤儿和43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发放生活补贴，每人每月1857元(新申请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时享受城乡低保补贴的予以补差发放)。
（二）项目年度预算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设定情况：
1、预算总目标：50万元。
2、衡量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评价指标：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二、项目决策及资金使用管理情况
（一）项目决策情况（包括决策过程和结果）
对符合享受待遇的儿童提高了生活水平，使儿童享受到了社会发展成果和社会关爱。
（二）项目资金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
  已全部到位，按上级文件要求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已全部执行，按上级文件要求每月10日前按时完成，12月底完成全年目标。
（三）项目资金
1.孤儿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孤儿补助计划完成：6.72万元；
孤儿补助实际完成：6.72万元；
孤儿补助完成率：100%
2.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计划完成：43.28万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计划完成：43.28万元；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完成率：100%
（四）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儿童福利严格执行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发放儿童福利补贴的相关制度，及县民政局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项目执行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发放儿童福利补贴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包括项目招投标情况、调整情况、完成验收等）
单位组织机构健全、分工明确。本项目由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组织、实施。
（二）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管理制建设、日常检查监督等情况）
儿童福利严格执行上级民政部门制定的发放儿童福利补贴的相关制度，及县民政局相关的管理制度和业务管理制度。项目执行过程中，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业务管理规定，发放儿童补贴的基础信息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实际完成情况。
目标1：孤儿领取补贴3人；1857元/月/人
目标2：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领取补贴43人；1857元/月/人
2、项目完成及时性。
计划完成时间：2023年12月
实际完成时间：2023年12月
完成及时率：100%
3、项目质量达标情况。
计划完成质量：全部发放到位
实际完成质量及所采取的质量控制措施：全部发放到位
质量达标率：100%
4、项目成本控制情况。
进行动态管理，对监护人服刑期满的儿童、满18周岁的成年未在校的儿童停发儿童福利补助。
（2） 项目绩效目标未完成情况及原因分析
已全部完成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后续工作计划：做好儿童福利补贴工作。
    （二）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问题及建议
1、做好核实和入户工作，对符合儿童补贴领取条件的及时提交申请，有利于整理、归档基础资料，按时发放儿童福利补贴。
2、加强政策宣传。使广大群众知晓政策，让符合条件的儿童主动申报。
3、做好动态管理工作。做好数据核对工作，及时取消不符合条件的儿童。
